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监督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市区发改局、委内各科室、委属各单位：
为确保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建设质量、实施效果和投资效益，根据《湖南省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实施细则》（湘发改评督规【2024】317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预算内投资项目监督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厘清压实工作责任

市级层面:市发展改革委评督科、投资科和转发或分解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科室共同负责对全市投资项目实施市级监督管理。委评督科负责投资项目市级监管的综合调度，会同投资科等相关科室开展投资计划执行情况监测评价、重点监督检查等，并根据委党组部署要求和工作需要适时开展其他相关监督管理工作。委相关科室按照“谁申报、谁负责、谁监管和督促整改”的原则具体负责市级监督管理职责。

县市区发展改革局:负责投资项目监管的综合调度。指导督促区域内项目单位(法人)、日常监管责任单位落实相关责任，做好项目现场检查、项目信息资料核实和情况报告，抓好相关问题核查整改。会同相关监管部门、单位督促项目单位(法人)及时开展竣工验收、财务决算、资产交付使用等工作，并在重大项目库中销项。

项目日常监管责任单位:负责投资项目建设实施日常监管及相应的投资计划执行。制定日常监管工作方案，建立监管台账，审核确认项目单位(法人)上报重大项目库内信息资料，每月至少开展1次现场核查和监督检查，督促日常监管中发现问题整改落实，重大问题及时报告同级发展改革部门和相关监管部门，每半年(当年6月30日及12月31日前)向同级发展改革部门书面报告履责情况。

项目单位(法人)：负责落实投资项目及相应的投资计划执行的日常管理。按照规定组织项目建设，规范合理使用中央预算内投资，明确专人如实报送项目建设进度，按规定权限、程序和标准进行项目竣工验收。

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一）开展全方位在线监测。县市区发展改革局、委相关科室每月对辖区、领域内的投资项目数据信息及佐证资料进行审核，对发现的问题项目及时组织核查，抓好跟踪督促整改。每季度依托重大项目库对辖区、领域内投资项目建设实施和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开展监测调度与分析，形成监测报告（《实施细则》监管要点明确的事项）抄送委评督科。委评督科依托重大项目库开展综合在线监测和问题预警，及时将发现问题反馈相关科室，抓好督查督办和跟踪问效。

（二）开展全覆盖现场核查。委评督科牵头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统筹推进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实施，每半年向委党组、省发展改革委评督处报告监督检查情况。委相关科室按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对未销项退库的投资项目开展现场检查，抽查比例不低于30%，其中，当年分解下达的投资项目抽查比例不低于10%。县市区发展改革局每年对地区未销项退库的投资项目至少进行1次现场检查。开展现场核查时填写《预算内投资项目现场监督检查工作底稿》（附件1），形成监督检查报告，建立检查问题台账，印发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等要求，督促做好问题整改。县市区发展改革局、委相关科室每半年（6月30日及12月31日前）将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和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书面反馈委评督科。

（三）开展全过程协调服务。建立投资项目困难协调解决机制，对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县市区发展改革局、委相关科室建立困难问题台账，加强协调服务，难以解决的问题报市重点项目事务中心提请全市重大项目建设工作调度会协调解决。

三、建立监测评价机制

对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实施建立“红黄牌”监测评价制度。委相关科室对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资金支付使用率、按期竣工率等情况开展在线监测(属于涉密投资项目的使用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政务内网系统)，并结合现场监督检查情况，按月进行黄牌、红牌评价。每月评价结果（附件2）于次月5日前抄送委评督科。每年12月31日前委评督科综合汇总后通报评价结果。其中：

黄牌预警。对超期未开工或未完工项目（未开工项目预警期为承诺开工时间之后3个月，未完工项目预警期为承诺完工时间之后3个月）、预算内资金沉淀项目（投资计划下达后超过24个月未支付资金）、佐证资料上传不齐全或资料存在逻辑错误项目、现场督导中发现问题的项目，启动黄牌预警。

红牌警告。对存在“假开工”“假完工”、骗取、挪用预算内资金、擅自改变资金使用方式、擅自调整变更主要建设内容、规模等弄虚作假、违规违法行为的项目；对缩减投资规模的项目（竣工后完成投资规模占批复总投资比例低于80%）、对黄牌预警后未及时整改到位的项目，被国家、省发改委点名批评的项目给予红牌警告。

四、强化激励奖惩措施
（一）县市区。对全年没有黄牌预警、红牌警告项目的县市区给予通报表扬，或酌情在后续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中予以倾斜支持。对全年黄牌预警项目数量前三的县市区在全市范围内予以通报。对全年红牌警告项目数量前三的县市区约谈当地发展改革局主要负责人。对项目受到国家、省发改委点名批评且整改不过关的县市区，酌情暂停下年度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

（二）项目单位(法人)。对全年没有受到黄牌预警、红牌警告的项目，通过通报表扬、加大后续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等方式予以激励。对受到黄牌预警的项目，明确整改期限，督促整改到位。对受到红牌警告的项目，予以通报。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按照规定移送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并将有关信息计入相关主体信用记录，依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三）项目日常监管责任单位。受到黄牌预警、红牌警告的日常监管责任单位，由发展改革部门采取通报、约谈等方式对项目日常监管责任单位予以提醒。

（四）委内相关科室。对全年领域内黄牌预警、红牌警告项目全部完成整改的科室，在当年科室评先评优中酌情加分。对领域内项目受到国家、省发展改革委点名批评的科室，在年底科室评先评优考核中酌情扣分。对点名批评后仍整改不过关被再次通报的，或者项目实施过程中被查出存在严重违法违规问题并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科室，取消当年科室、科室负责人评先评优资格。

附件：1、预算内投资项目现场监督检查工作底稿

2、预算内投资项目月度红黄牌评价表
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11月日        

附件1
预算内投资项目现场监督核查工作底稿

 核查时间：                                  核查人员：
	预算内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其中：

中央、省预算内投资
	市转发

时间
	县区转发时间
	开工

时间
	竣工

时间

	
	
	
	
	
	
	

	资料查阅基本情况

	立项文件内容
	可研批复文号
	项目代码
	项目建设位置
	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法人单位
	是否公开招标

	
	
	
	
	
	
	

	规划许可批复位置
	
	建设用地

批复位置
	
	施工许可时间
	

	初步设计批复内容
	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
	核定项目概算

	
	
	

	招标及

中标情况
	株洲市公共资源

交易确认书（编号）
	中标施工单位
	中标金额
	施工工期

	
	
	
	
	

	施工合同内容
	施工单位
	合同金额
	签订时间

	
	
	
	

	财务资料内容
	是否设立

专账
	是否专款

专用
	中央、省

预算内到位资金
	地方配套

到位资金
	在建工程

帐户金额
	拨入专款（中央、省资金）帐户余额

	
	
	
	
	
	
	

	
	工程支付

金额
	竣工决算

金额
	转入固定

资产金额
	其它相关财务资料数据

	
	
	
	
	

	现场检查情况

	现场检查内容
	工程形象进度
	监理日志记录
	施工日志记录
	工程质量
	施工单位

资金保障

	
	
	
	
	
	

	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

	


附件2
预算内投资项目月度红黄牌评价表

业务科室（加盖科室公章）：                  日期：   月   日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预算内

资金下达时间
	存在的问题
	评价
	整改

时限 
	整改完成情况 

	
	
	
	
	
	
	
	

	
	
	
	
	
	
	
	

	
	
	
	
	
	
	
	

	
	
	
	
	
	
	
	

	
	
	
	
	
	
	
	

	
	
	
	
	
	
	
	

	
	
	
	
	
	
	
	

	
	
	
	
	
	
	
	


备注：评价分为黄牌和红牌。
黄牌：对超期未开工或未完工项目（未开工项目预警期为承诺开工时间之后3个月，未完工项目预警期为承诺完工时间之后3个月）、预算内资金沉淀项目（投资计划下达后超过24个月未支付资金）、佐证资料上传不齐全或资料存在逻辑错误项目启动黄牌预警。
红牌：发现存在“假开工”“假完工"、挪用资金等弄虚作假、违规违法行为项目，预警期过后仍未开工或未完工项目，现场核查发现的问题在规定时间整改不到位项目，缩减投资规模项目（竣工后完成投资规模占批复总投资比例低于80%）、被国家、省发改委点名通报项目给予红牌警告。

项目类别:中央预算内、省预算内、国债项目。


